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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航行灯管理规范对不同水域航行安全的影响探究
吴继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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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为保证航行安全，国际公约要求船舶必须配备航行灯。船舶航行灯作为水上交通安全的核心要素，其管理规范直接

影响不同水域的航行安全。本文基于《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》（COLREGs）及内河航行标准，系统分析了航行灯的技术规

范与功能定位，并针对内河、沿海及国际航道三类水域的特点，提出差异化管理策略。研究表明：内河水域需强化智能监测与船

员培训，沿海区域应平衡国际标准与本地化需求，国际航道则依赖区块链技术与全球协作机制。通过案例分析与技术论证，本文

构建了"规范-技术-协同"三位一体的航行灯管理体系，为提升多水域航行安全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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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各国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（国际海事组织前身）于 1972

年 10月通过了《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》。作为《72

避碰规则公约》附则的《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》于 1977

年 7 月 15日正式生效，该避碰规则的实施，为海上航行的船

舶的外通设备的设计、配备及布置提供了统一的标准。随着全

球航运业的发展，船舶航行灯的管理面临内河复杂环境、沿海

混行交通与国际航道多国管辖等多重挑战。据 IMO统计，近

五年全球约 23%的船舶碰撞事故与灯光信号缺陷直接相关

（IMO,2024）。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水域的灯光技术标准，缺

乏对不同水域管理策略的系统性比较。本文以 COLREGs 和内

河规则为框架，结合 AIS、区块链等新兴技术，首次提出分级

分类的航行灯管理模型。通过分析内河动态监管、沿海协同治

理及国际航道数字化实践，填补了跨水域安全管理的研究空

白，为海事部门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科学依据。

1 船舶航行灯

1.1船舶航行灯的定义与适用范围

船舶航行灯是指根据《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》

（COLREGs）要求设置的各类灯光信号装置，其核心功能是

通过特定颜色、角度和照射范围的灯光信号，向其他船舶传达

本船的动态、位置和作业状态[1]。具体包括：桅灯（白色前照

灯，安装在船舶前部）、舷灯（左舷红色/右舷绿色，标示船舶

左右方位）、尾灯（白色后照灯）、拖带灯（黄色，用于拖带

作业船舶）、环照灯（360度可见的固定颜色灯）以及闪光灯

（周期性闪烁的专用信号灯）。此外，特殊船舶如气垫船还需

配备环照黄色闪光灯，而进行操纵作业的船舶则需按规则第

34(b)条显示操纵号灯。这些灯光信号共同构成船舶的“视觉语

言”，是夜间或能见度不良条件下避免碰撞的关键通信手段。

1.2舷灯与尾灯的技术规范详解

舷灯和尾灯作为船舶最基本的方位指示灯，其安装位置和

光学特性有严格要求。尾灯必须安装在船舶首尾中心线上方，

在正后方 135°的水平弧范围内（即左右各 67.5°）显示不间

断的白色灯光，其能见距离根据船舶长度从 2海里（12-20米

船舶）至 6海里（50米以上船舶）不等。舷灯采用左红右绿的

配色方案，左舷红灯和右舷绿灯的照射范围均需覆盖从正前方

至各自舷侧正横后 22.5°的 112.5°水平弧（即左右各

112.5°），两灯在正前方的灯光重叠区域需无缝衔接。安装时，

舷灯必须尽可能靠近船舷侧，且其内遮板角度要精确校准，确

保不会向另一舷侧漏光。现代船舶普遍采用 LED 光源的舷灯

和尾灯，其发光强度需满足 IALA（国际灯塔协会）规定的标

准，例如 12米以上船舶的舷灯光强不得低于 4.3cd（坎德拉）。

1.2强化船舶航行灯管理规范应对不同水域航行安全的策略

船舶航行灯是确保水上交通安全的重要设备，其正确使用

和管理直接关系到船舶避碰、航行安全及水域秩序。不同水域

（如内河、沿海、国际航道等）的航行环境、交通密度、能见

度及法规要求各不相同，因此需要制定针对性的航行灯管理策

略。

1.2.1内河水域航行灯管理策略：强化规范执行与动态监管

内河水域航道狭窄、船舶密集、能见度易受天气影响，航

行灯的管理需更加严格。

（1）严格执行内河航行灯规范，确保船舶灯光配置合规

在内河水域航行时，船舶必须严格按照《内河避碰规则》

的要求安装和显示航行灯，包括桅灯（白色前向灯）、左舷灯

（红色）、右舷灯（绿色）以及尾灯（白色后向灯）。此外，

特殊作业船舶（如挖沙船、工程船）需按规定显示红色环照灯

或黄色闪光灯，以标示其作业状态。对于小型船舶，如渔船和

渡船，除基本航行灯外，还需额外安装一盏或多盏环照灯（如

渔船在作业时需显示上绿下白环照灯），以便与大型商船区分，

避免碰撞风险。海事部门在定期开展的专项检查中，可重点核

查灯光颜色、安装位置、照射角度是否符合规范，对不符合要

求的船舶责令整改并依法处罚，确保所有船舶灯光信号清晰可

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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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加强动态监管与智能监测，提升航行灯管理效率

为实时掌握船舶航行灯状态，海事管理机构可充分利用

AIS（自动识别系统）和 VTS（船舶交通管理系统）技术手段，

对船舶灯光信号进行动态监控。例如，通过 AIS 数据与 VTS

雷达回波比对，可自动识别未开启航行灯或灯光异常的船舶，

并通过甚高频（VHF）广播或短信平台及时发出警告。同时，

推广智能航行灯系统，该系统可实时监测灯泡寿命、电路电压

等参数，一旦发现故障（如灯光熄灭、亮度不足），立即触发

声光报警并自动向船公司和海事部门发送报警信息。此外，可

试点安装太阳能辅助供电的航行灯，避免因电力故障导致灯光

失效，从而减少人为操作失误和设备故障带来的安全隐患。

1.3开展船员专项培训与演练，强化应急处置能力

内河船员尤其是小型船舶操作人员，往往对航行灯规范理

解不足，需定期组织专项培训，重点讲解不同能见度条件下的

灯光使用规则[2]。例如，在雾、雨、雪等能见度不良情况下，

船舶除显示常规航行灯外，还应开启雾灯（如机动船鸣放雾号

时需同步显示一盏白色环照灯）。培训内容需结合典型案例，

如因未正确使用雾灯导致的碰撞事故，以增强船员安全意识。

此外，航运企业建议定期（如每季度）组织应急演练，模拟航

行灯突发故障的场景，指导船员快速启动备用灯具或使用手电

筒、信号旗等临时替代措施，并按规定向附近船舶和交管中心

报告动态。通过反复演练，确保船员熟练掌握《内河避碰规则》

的灯光操作要求，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有效规避风险。

2 沿海水域航行灯管理策略：适应复杂环境与国际标

准接轨

沿海水域交通复杂，商船、渔船、游艇混行，且受洋流、

天气影响较大，航行灯管理需兼顾灵活性与国际规则。

2.1采用国际标准与本地化调整相结合，优化沿海船舶灯光管

理

沿海航行船舶必须严格遵循《国际海上避碰规则》

（COLREGs）的规定，确保航行灯的配置与国际通行标准一

致。商船需正确显示桅灯、舷灯、尾灯等基本灯光信号，而长

度超过 50米的船舶还需加装第二盏桅灯以标示其尺寸。针对

我国沿海渔船密集的特点，可考虑在传统渔业作业区（如舟山

渔场、北部湾渔场）实施特殊灯光要求，强制渔船在作业时额

外显示一盏红色环照灯，与商船的白色桅灯形成鲜明对比。同

时，建议在 VTS 系统中为渔船设置专属标识，当渔船与商船

航迹交汇时自动触发预警，从技术层面减少误判风险[3]。海事

部门还可以制作多语言版灯光规范手册，方便外籍船舶快速适

应我国沿海的特殊灯光管理要求。

2.2强化恶劣天气下的灯光应急措施，提升航行安全冗余

当能见度因雾、雨、雪等天气低于 1海里时，船舶除常规

航行灯外，必须立即开启雾灯系统：机动船应显示两盏垂直排

列的红色环照灯（间距不小于 1米），非机动船则使用一盏红

色环照灯。同时配合声号（如机动船每 2分钟鸣放一长两短）

并实施减速措施，航速不得超过能见距离的 1/2（如能见度 500

米时航速应≤5节）。为增强灯光穿透力，建议沿海船舶全面

更换高亮度 LED 航行灯，其发光强度应达到传统卤素灯的 3

倍以上，并具备 IP67级防水性能。在珠江口、渤海湾等易发

浓雾水域，可试点安装智能雾灯系统，通过能见度传感器自动

切换灯光模式，避免人为操作延迟导致的危险。

2.3构建跨部门协同监管体系，形成灯光管理长效机制

建议建立由海事局、渔业渔政、海警等相关监管部门组成

的联合工作组，每季度开展"亮灯行动"专项检查：渔业部门负

责核查渔船灯光设备完好率，海事部门重点检查商船灯光角度

是否符合 COLREGs规定的水平照射弧度（舷灯 112.5°、尾灯

135°）[4]。开发统一的船舶灯光违规数据库，对未点灯、灯光

遮挡或配置错误的船舶，进一步细化明确处罚机制，如：首次

违规处以警告并扣 2分（12分制），二次违规罚款 5000-20000

元，三次违规暂扣航行许可 30天。考虑在舟山、青岛等主要

渔港设置灯光快速检测站，渔船出海前需通过自动光强测试仪

检测，合格后扫码生成电子合格证。同时设立 24小时举报热

线，对查实的灯光违规举报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，动员社会力

量参与监督。通过"技术监测+行政处罚+公众参与"的三维机

制，确保沿海航行灯管理规范落地见效。

3 国际航道航行灯管理策略：统一标准与跨区域协作

国际航道船舶类型多样（如集装箱船、油轮、LNG船），

且涉及多国管辖权，航行灯管理需高度标准化。

3.1严格执行国际规范，实施分级分类灯光管理

建议 IMO强化 COLREGs 专项检查项目，所有进入国际航

道的国际航行船舶，应重点核查航行灯灯光技术参数：桅灯白

光照射距离需达 6海里（20米以上船舶）或 3海里（12-20米

船舶），舷灯红绿光照射角度必须精确覆盖 112.5°水平弧。

对于超大型船舶（如 30万吨级油轮），除常规灯光外，考虑

强制在前后桅杆加装三盏垂直排列的白色环照灯（间距≥2

米），夜间还需开启甲板轮廓灯以标示其特殊操纵特性。行业

性检查，如 SIRE检查项目，也可以纳入航行灯合规性内容，

并要求油轮、化学品船等高风险船舶每季度提交第三方检测报

告。建议在巴拿马运河、新加坡海峡等关键水道设立灯光快速

检测区，船舶通过时由岸基光学传感器自动扫描灯光参数，异

常者需立即进入指定锚地整改。

3.2构建区块链数字管理平台，实现全球数据互联互通

建立及推广基于区块链的全球航行灯电子档案系统，船舶

每次检修时，验船师需将检测数据（如光强测试值、电压稳定

性等）实时上链存证，生成包含时间戳、GPS定位的数字证书。

港口国监督（PSC）检查时，通过扫描船舶 IMO编号可调取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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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3年的完整维修记录，杜绝纸质日志造假。同步开发航行灯

故障预警数据库，比如当某船在新加坡港因舷灯故障被滞留

时，系统将自动向全球 72个主要港口推送预警，该船后续挂

靠其他港口时将触发重点复查机制。试点安装物联网智能灯

具，实时回传工作状态至船旗国监管平台，当灯光异常持续超

过 15分钟即自动生成缺陷报告，强制船舶在下一港维修。

3.3深化国际协作机制，建立重点水域联合监管体系

建议 IMO制定及通过《航行灯管理互认协议》，经认证

的船级社（如 DNV、CCS）签发的灯光合规证书在缔约国通用，

减少重复检查。在马六甲海峡等高风险水域，可由沿岸三国海

事机构组成联合巡逻队，配备便携式光强测定仪（量程

0.1-1000cd），对过往船舶开展登轮抽检，重点查处擅自改装

LED颜色（如违规使用蓝光舷灯）等行为。建立全球航行灯违

规"黑名单"，对年度累计 3次违规的船舶，强制其参加 IMO认

可的灯光操作专项培训，并通过模拟器考核方可复航。在苏伊

士运河等狭窄航道可推行"灯光航行"制度，要求船舶夜间通行

时额外开启甲板工作灯增强辨识度，并由运河管理局无人机编

队进行全程灯光监控。

4 结语

本文证实，有效的航行灯管理需根据水域特性采取针对性

策略：内河侧重智能预警与应急培训，沿海注重标准融合与跨

部门协同，国际航道则依托全球数据共享与联合执法。针对于

此，还可以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在灯光故障预测中的应用，以

及极地航道等特殊水域的灯光标准优化。对于本文提出的构建

区块链认证体系，是基于全球信息化智能化高速发展下的创新

思考，在业界条件具备前提下，可申请 IMO纳入《海上人命

安全公约》（SOLAS）修订议程，推动形成全球统一的航行灯

智能管理范式，最终实现"零灯光事故"的航运安全愿景[5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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